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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12 月 19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本縣除了竹南頭份地區相對年輕，許多鄉鎮的老化程度都已 

超過 20%，必須針對老人照護廣設日間照顧服務中心、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含原民文化健康站)等相關服務處；從單純共 

餐的關懷據點到多元化的長照服務。請社會處將關懷據點連 

結社區，規劃設置「社區式長照機構」，提供小規模多機能 

的服務，例如社區共餐與送餐、健康促進活動、居家服務、 

喘息服務與交通接送等。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近日受東北季風夾帶境外汙染物影響，空品不佳，而露天燃 

燒稻草會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細懸浮微粒(PM2.5)，燃燒濃 

煙會導致空品惡化，甚至影響行車安全。請環保局在空氣品 

質監測站架設 AI 自動判煙設備，從高空監測異常露天燃燒， 

也可主動通報再派人到場，或是調閱地籍圖找出地主提出警 

示。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 113 年 1月份及 2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動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工商處報告：提報本處「苗栗縣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 

                請接水接電辦法」第 2條第 2項條文修正 1案 

                ，報請公鑑。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民政處：為今(112)再次修訂「苗栗縣生育津貼實施辦法」，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工商處：提報訂定「苗栗縣重大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備查 

            作業辦法」草案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苗栗縣第 295 次治安會報(略)。 

    主席：請警察局統計毒品初犯者與再犯者件數並對毒品初犯者 

          接觸毒品來源及途徑進行了解，加以遏阻。 

肆、 交換意見(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年度進入尾聲，各單位差休假頻繁，請各主管務必要求

各科長注意人員留守比例及落實職務代理，避免影響民

眾洽公。另請各局處中心務必掌握工程案件發包期程，

於時效內發生權責，以免相關經費遭收回或無法辦理保

留。 

二、 偏鄉小校面臨諸多挑戰，為克服教師流動率與特色專業師資

問題，許多縣市成立偏鄉 5G 共學聯盟，將同年級、同任教科

目的教師組成社群，共同備課及分享教學資源，以提升教學

效率與學生學習成果。本府 22日舉辦「數位科技、智慧苗栗」

成果展，教育處努力打造「新數位教育時代」，除已建置延展

實境數位共學中心，請持續向教育部申請「5G 新科技學習示

範學校計畫-XR 數位共學」補助，透過虛擬實境與延展實境

整合型教學新模式，結合線上直播與收播技術，推動數位學

習與元宇宙教育，以互動式、沉浸式教學有效提升學生學習

效益。 

三、 時序入冬又屆賞花季節，請農業處、文觀局適時拍攝相

關花況，將花訊透過各社群網絡加強傳播行銷，吸引參

觀人潮。 

四、 鑒於「日本全農、道之驛」經營農民市場「在地生產、在地

消費」的成功經驗，農民市場是指在地農民生產的農作物，

自己定價、貼標籤，加上生產履歷標章，再上架到農會賣場，

創造農會、農民與民眾多贏的局面，請農業處參考日本「農

產直販所」持續爭取農業部農糧署的補助支持，擴大輔導 18

鄉鎮市農會成立農民市場、農民直銷站與農村社區小舖，以

「新鮮、安全、安心」的經營理念，提供農友銷售管道、降

低運銷成本與減少碳足跡，落實農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陸、散會：上午 8時 27 分。 



                                                                                                          


